
证券代码：603917        证券简称：合力科技        公告编号：2021-005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投资设立创业投资合伙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宁波燕创象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

伙企业”或“象商基金”）（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工商登记信息为准） 

 投资金额：人民币 1,000万元 

 风险提示： 

1、截止公告日，合伙企业尚需取得相关管理部门的批准方可设立，设立时

间存在不确定性； 

2、由于投资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低的特点，本次投资可能面临较

长的投资回收期； 

3、受宏观经济的影响、投资标的的选择、行业环境以及基金自身管理和技

术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 

4、投资基金对外投资过程中将受政策、税收、经济周期、投资标的经营管

理等多种因素影响，亦可能面临投资标的选择不当、决策失误、投资失败及亏损

等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参与投资设立宁波

燕创象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计划出资金额为

人民币 1,000万元，认购象商基金出资总额的 3.7037%。 

（二）对外投资的审批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

度》的有关规定，本次投资在公司经营层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由公司管理层负责签署投资基金合伙协议并根据合伙协议的约



定行使相关责任和权利。 

（三）不构成关联交易说明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二、基金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基金管理人 

名称：宁波燕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MA281W5378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刘增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6年 4月 26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高新区聚贤路 587 弄 15号 2#楼 033幢 10-1-65室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创业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

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刘增持股 67%、宁波燕创凌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28%、

江苏北大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 

基金业协会备案情况：宁波燕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已在中国基金业协会登记

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人登记编码【P1033742】 

关联关系：宁波燕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相关利

益安排，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无拟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也未与

第三方存在影响公司利益的安排。 

（二）其他有限合伙人 

1、名称：象山县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25MA282YJJ8K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徐忠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11-17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丹西街道滨海大道 929号(主楼)2702-1 

经营范围：对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实施经营投资管理；工业项目投资；园区

开发、地产投资；物业服务；房屋租赁；科创平台建设；工业项目咨询服务、投

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针织品、纺织品及原辅料、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五金

产品、金属制品及建材的批发（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

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2、名称：宁波燕园首科和宸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MA28YWBP59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燕园世纪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刘增）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04-12 

主要经营场所：宁波高新区聚贤路 587 弄 15号 2#楼 033幢 10-1-45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及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

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3、姓名：刘增， 

身份证号：3302811984******** 

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4、名称：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25784314525Q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周晓峰 

注册资本：165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6-01-18 

注册地址：浙江省象山县西周机电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对外投资；汽车零部件、摩托车零部件的研发、设计、制造、批

发、零售；普通货物仓储；房地产开发、房屋出租、物业服务、企业管理服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

和技术除外；汽车零部件生产技术咨询服务（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

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5、姓名：卢巧红， 

身份证号：3302251977******** 

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  

6、名称：宁波日月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2713313058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傅明康 

注册资本：58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3-02-11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画龙村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五金件、机械配件的制造、 加工。【未经金融等监管

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名称：宁波戴维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610257495J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陈再宏 

注册资本：288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2-09-18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石浦科技园区科苑路 2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

医疗器械经营；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

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软件销

售；软件开发；仪器仪表销售；专用设备修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8、名称：东红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255579832197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李红蓥 

注册资本：11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08-02 

注册地址：浙江省象山县鹤浦镇南田路 45号 

经营范围：高分子材料制品、金属制品、复合材料制品、桥梁支架及桥梁配

套产品的研发、制造、加工；智能设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配件、工程机械设备的

研发、制造、检测、批发、销售；水治理设备研发、制造、加工；环保设备研发、

制造、加工；船舶的制造、维修、研发、设计；渔业捕捞装备、海洋养殖装备、

海洋船舶装备制造、加工、生物技术、农业技术的研发、咨询；实业项目投资，

信息技术咨询，电子商务信息技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船用物资、钢材、五金

交电、化工产品、建材、百货、电气产品的批发零售。货物仓储、装卸服务；自

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

技术除外。 

9、名称：宁波兄弟服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25732112059H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贺秀女 

注册资本：1008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1-11-02 

注册地址：浙江省象山县工业示范园区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服装制造；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服装辅料

销售；专业设计服务；面料纺织加工；面料印染加工；日用口罩（非医用）生产；

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Ⅰ类医疗器械）；医护人员

防护用品批发；劳动保护用品生产；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纸制品制造；包装材料

及制品销售；纸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技术进出口；货物进

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10、名称：宁波象山港水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257111862357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许世埔 

注册资本：8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9-04-13 

注册地址：浙江象山县黄避岙乡跃进塘 

经营范围：水泥制造、批发、零售；矿粉制造、批发、零售；港口经营管理；

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

和技术除外；以及其他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或无需经营许可

的项目和未列入地方产业发展负面清单的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1、名称：宁波盛和灯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25610239625W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周先也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7-07-07 

注册地址：浙江象山经济开发区蓬莱路 311号 

经营范围：陶瓷、灯饰、塑料制品、五金、橡胶制品、模具、电子产品制造、

加工；普通货运；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12、姓名：石磊 

身份证号：3302251978********  

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中河街道金磐苑******。  

13、姓名：张春富 

身份证号：3302251962*******  

住所地：浙江省象山县西周镇海山路******。  

14、名称：宁波全力机械模具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25780417084Y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陈行全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5-10-24 

注册地址：浙江象山滨海工业园区内 

经营范围：模具、机械、有色金属制品、汽车零部件制造、加工;货运(普通

货运);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本次基金的合伙人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其他关系。基金管理人宁波燕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未计划增持公司股份。 

三、创业投资基金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宁波燕创象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最

终名称以工商登记信息为准） 

2、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3、基金管理人：宁波燕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象山县丹西街道滨海大道 929号（主楼）2403 

5、经营范围：创业投资（最终以工商登记信息为准）。 

6、出资规模：人民币 27000万元。（具体金额以缴款通知为准） 

7、出资方式：以货币形式出资。 

8、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9、投资人、投资金额及比例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缴付期限 

宁波燕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 1.8519% 2024年 01月 31日前 

象山县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000 22.2222% 2024年 01月 31日前 

宁波燕园首科和宸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500 12.9630% 2024年 01月 31日前 

刘增 2000 7.4074% 2024年 01月 31日前 

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 2000 7.4074% 2024年 01月 31日前 

卢巧红 2000 7.4074% 2024年 01月 31日前 



宁波日月集团有限公司 2000 7.4074% 2024年 01月 31日前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 3.7037% 2024年 01月 31日前 

宁波戴维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1000 3.7037% 2024年 01月 31日前 

东红集团有限公司 1000 3.7037% 2024年 01月 31日前 

宁波兄弟服饰有限公司 1000 3.7037% 2024年 01月 31日前 

宁波象山港水泥有限公司 1000 3.7037% 2024年 01月 31日前 

宁波盛和灯饰有限公司 1000 3.7037% 2024年 01月 31日前 

石磊 1000 3.7037% 2024年 01月 31日前 

张春富 1000 3.7037% 2024年 01月 31日前 

宁波全力机械模具有限公司 1000 3.7037% 2024年 01月 31日前 

 

10、存续期限：8年，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根据合伙企业的经营需

要，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可延长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最多延长两次，每次不超过

一年。 

11、主要投资行业：重点投资于生物技术、医药与医疗器械、新材料、新能

源、集成电路、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领

域。 

12、近一年经营状况：基金暂未成立，尚无经营状况。 

13、基金登记及备案：基金尚未完成登记及备案工作，基金将根据法律法规

及自律组织的相关规定，由基金管理人按时办理本合伙企业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工作。 

四、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缴纳出资 

（1）合伙人应于约定的缴付期限内分期缴纳完毕全部认缴出资； 

（2）全体合伙人按认缴出资比例分期同步实缴出资，首期实缴出资金额为

认缴出资总额的 25%。每次实缴金额至少为认缴出资总额的 25%，且基金启动下

一期认缴资金的实缴需以“象商基金”投决会过会金额达到实缴出资总额的 70%

为前提。具体出资金额及出资时间以合伙企业书面通知为准。 



（二）投资退出 

合伙企业已投资项目可以依法选择适用的退出策略，包括但不限于：上市/

挂牌、股权/股份转让、出售企业、回购、换股、清算、其它适当的方式。 

（三）管理费 

投资期内，每年按合伙企业实收资本总额的 2%向执行事务合伙人支付管理

费；退出期内，按尚未退出项目投资成本的 1.5%/年向执行事务合伙人支付管理

费；延长期，执行事务合伙人不收取管理费。 

（四）收益分配和亏损分担 

1、收益分配 

合伙企业收入在扣除相关税费（如有）、合伙企业费用及其他费用后的可分

配部分（“以下简称合伙企业的可分配收入”），合伙企业的可分配收入按下列

原则和顺序进行分配： 

（1）向全体合伙人分配投资本金，按照各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直至各合伙人收到的累计分配数额达到其实缴出资额的 100%； 

（2）分配金额达到全体合伙人累计实缴出资金额后，再分配的部分为投资

收益。对于年化投资收益率小于及等于 8%部分的投资收益，全体合伙人按照实

缴出资比例分配； 

（3）对于年化投资收益率大于 8%部分的投资收益，称为超额收益，执行事

务合伙人宁波燕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宁波燕园首科和宸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员工跟投基金，以下简称“燕创和宸基金”）、

有限合伙人刘增（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控制人）按实缴出资比例 100%分配；剩

余超额收益，执行事务合伙人提取 20%作为业绩报酬，其余 80%由除执行事务合

伙人、燕创和宸基金和刘增以外的有限合伙人按相对实缴出资比例分配。  

在合伙企业清算完毕之前，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尽其合理努力将合伙企业的投

资变现，避免以非现金方式分配；但如无法变现或根据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判断认

为非现金分配更符合全体合伙人的利益，再以非现金方式进行分配。非现金分配

时，如所分配的非现金资产为公开交易的有价证券，以自作出分配决定之日前十

五个证券交易日内该等有价证券的平均交易价格确定其价值；对于其他非现金资

产，应由合伙人会议决定聘请的独立第三方进行评估从而确定其价值。合伙企业

分配非现金时，执行事务合伙人应负责协助各合伙人办理所分配资产的转让登记



手续。 

2、亏损和债务承担 

（1）本合伙企业的亏损由各合伙人根据认缴出资比例承担。 

（2）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本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普通

合伙人对本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五）合伙人的权利与义务 

1、合伙人的权利 

（1）有权了解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有权按照本协议约定获取

和阅读合伙企业的财务会计报告，但除执行事务合伙人外，其它合伙人对上述信

息的获取以与其自身利益关切的信息为限； 

（2）有权出席合伙人会议，按照其实缴出资额对本协议约定的特定事项进

行表决； 

（3）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本协议的约定转让其认缴的合伙企业权益； 

（4）不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有权对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情况进

行监督，对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合理化建议，但不应由此影响执行事务合伙

人正常地执行合伙事务； 

（5） 有权对不履行、不完全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出资义务的合伙人提起诉讼，

要求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6）若合伙企业不能设立，在承担包括按出资比例承担前期费用等相应义

务和责任前提下，合伙人有权收回其实际缴纳的出资； 

（7）按照本协议之约定分配合伙企业的利润、承担合伙企业的亏损； 

（8） 合伙企业解散后，有权根据本协议有关约定分得合伙企业的剩余财产； 

（9）法律、法规及本协议规定的其他权利。 

2、合伙人的义务 

（1）应当在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内足额缴付其对合伙企业认缴的出资； 

（2）除按照本协议约定依法履行减资/退伙程序外，在合伙企业成立后不得

抽回出资； 

（3）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

缴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 

（4）维护合伙企业利益，保守合伙企业秘密； 



（5）法律、行政法规及本协议规定应当承担的其他义务。 

（六）管理及决策机制  

本合伙企业设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5名委员组成，对本合伙企业投资项目的

投资、退出等投资事宜作出决策。投资决策委员会拥有对合伙企业相关投资做出

最终决定的权限。 

（七）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1、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本协议之约定与《合伙企业法》冲

突之处，以《合伙企业法》之规定为准。 

2、因本协议引起的及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由相关各方之间通

过友好协商解决，如相关各方不能协商解决，则均可向合伙企业所在地人民法院

起诉。 

五、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 

在保证公司主营业务稳健发展的前提下，公司投资创业投资基金，可以有效 

借助专业机构的投资能力、投资渠道及投资经验，进一步拓展公司投资领域，优 

化公司产业布局。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

行，亦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六、风险揭示 

1、投资基金尚需取得相关管理部门的批准方可设立，最终设立基金的时间

存在不确定性； 

2、由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低的特点，公司本次投 

资可能面临较长的投资回收期； 

3、受宏观经济的影响、投资标的的选择、行业环境以及基金自身管理和技

术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 

4、投资基金对外投资过程中将受政策、税收、经济周期、投资标的经营管

理等多种因素影响，亦可能面临投资基金投资标的选择不当、决策失误、投资失

败及亏损等风险。 

公司将及时关注本投资基金未来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信息披露业务指引》等相 

关要求，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3月 23日 


